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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教发〔2025〕1 号

关于做好 2025 年度中小学（含中职学校）

寒假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教育局，局直属各单位：

2025 年中小学寒假将至，按照辽宁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

2025 年我省中小学寒假工作的通知》（辽教通〔2024〕511

号）安排，为确保广大师生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假期，现就

做好假期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寒假时间安排

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学生假期从 2025

年 1 月 18 日起，普通高中学生假期从 1 月 23 日起，均止于

2 月 28 日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（含中等职业学校）教职工假

期从 1 月 18 日开始，普通高中教职工假期从 1 月 23 日开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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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止于 2 月 21 日。各学校严格遵循放假时间，严禁延迟放

假、提前开学，或以调课、调休等名义缩短假期。

二、规范办学行为

1.做好期末收尾。有序组织学生期末复习迎考，加强考

试组织管理，严禁公布考生个人或集体考试成绩、名次等信

息，按规定做好学生综合素质和学业成绩评价，同时，客观

公正地做好教职工考核等相关工作。

2.严控作业总量。贯彻落实“双减”要求，合理调控假

期作业总量，确保作业难度不超过课标要求，提倡布置活动

性、体验性、探究性作业，提高学生实践意识和创新能力。

3.严禁违规补课。各县（区）教育局、局直属中小学要

继续开展中小学在职教师违规有偿补课专项治理工作，建立

追责问责机制，严禁违规组织学生以班补形式集体补课、讲

授新课，严禁组织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举办的文化课培

训。对出现违规行为的教师，按照《抚顺市中小学在职教师

违规有偿补课、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行为处理办法》予以严肃

处理，对出现违规行为的学校要依法责令改正，对学校党政

主要领导、分管领导严肃处理。

4.丰富假期生活。有条件的学校，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，

可结合实际开放学校图书馆（阅览室）、体育馆等场所为学

生提供假期服务，并安排教师值班。

三、开展假前教育

1.开展安全教育。加大安全教育和宣传力度，假前至少

开展一次师生假期安全教育活动，重点围绕预防烟花爆竹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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害、火灾、冰面溺水、煤气中毒、交通事故、自然灾害和网

络沉迷等方面展开，切实增强学生安全防护意识和应急处突

能力，严防各类事故发生。

2.开展卫生教育。学校要严格按照传染病防控规程，加

强秋冬季流感、支原体肺炎等传染病防控教育，统筹做好寒

假前后重点传染病防控工作，引导学生养成勤洗手、常通风、

科学佩戴口罩、做好清洁消毒等良好卫生习惯，当好自己健

康的“第一责任人”。同时，注意青少年用眼健康，引导家

长关注孩子书写姿势、用眼时长等，缩短使用智能手机、平

板电脑时间，增加户外运动，避免熬夜保障充足的睡眠。

四、密切家校合作

各县区教育局、局直属中小学要发挥主导作用和专业指

导优势，强化与家庭、社会沟通协作。学校要在寒假前通过

家长会等多种等形式，向家长普及安全知识，引导家长密切

关注孩子心理健康，加强与孩子的沟通交流，及时察觉负面

情绪和心理问题，与学校沟通共同做好心理疏导。培养孩子

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，倡导在寒假期间多进行体育锻

炼、参加艺术活动、科学实践等，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和社会

实践，培养中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民意识，长大成为

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五、严格学校假期安全管理

加强校园安全巡查，落实消防安全管理措施，明确校内

消防安全工作责任，对学校教学楼、食堂、实验室等场所的

用电、用水、门锁、锅炉、燃气和实验室危化品储藏等各类



— 4 —

设施设备进行全面排查，做好供水设备防冻工作，提前预防

冰冻灾害、校园垃圾燃爆等问题，消除各类安全隐患。确保

设施设备安全，保证消防通道畅通，做好学校值班值守工作，

发生重大紧急事件要立即上报。寒假期间学校如组织学生集

体活动，必须做好安全预案，提前开展安全教育，活动期间

密切关注学生安全。

六、做好新学期准备

1.各学校利用好寒假时间做好校舍及教学设备的维修保

养，确保按期开学。

2.如遇下雪天气，各学校要在雪停后组织党员干部以及

单位骨干力量清扫校内及校园周边人行道积雪。

3.加强师资培训，做好新学期工作安排，组织教师做好

提前备课等工作，学期初策划并上好开学第一课，确保春季

学期开学平稳、安全、有序。

附件：辽宁省教育厅关于做好 2025 年我省中小学寒假

工作的通知

抚顺市教育局

2025 年 1 月 3 日

抚顺市教育局义务教育科拟文 2025 年 1 月 3 日印发










